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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审意见及意见回复

1．加强与上位国土空间规划与

详细规划的衔接，完善相关上

位规划解读。

回复：采纳，已在报告中增加

关于信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城北产业新城控规的相关解读。

2.补充完善地块的现状土地情

况、建设情况、交通条件等基

础情况，为论证调整的可行性

做支撑。

回复：采纳，已补充

3.结合最新的《江西省建设用

地指标》2025版，优化相关控

制指标。

回复：采纳，已根据规范优化

指标。



部门意见征求及回复

2025年6月3日，信丰县自然资源局出具了关于信丰县城北产业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K-04、G-04和G-08

地块规划调整论证报告的征求意见的函，分别征求了县住建局、生态环境局、交管大队、城管局、消防

救援大队、林业局、应急管理局、发改委、财政局、工信局、高新区、城投集团的意见。得到回复均已

修改完善。

部门 意见情况 修改及回复

信丰县城市管理
局

法律法规可行性第二小点“水东水质净化厂是我市重大建设
项目工程”表述错误，应为“信丰县高新区第三污水处理厂
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

已逐条进行修改

林业局
项目涉及林地面积16.79亩，林地保护等级为四级，不涉及生
态公益林。占用湿地1.61亩。

项目用地报批前需履行
相应手续。

高新区 建议入口处标明道路走向和宽度
调整方案已预留地块东
侧出入口

财政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城投、住建局、交管大队、生态环境局、消防大队、
应急管理局、国防动员办公室。

无意见



部门意见



部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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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缘由与背景

1.1 地块位置与范围

1.2 调整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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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位置

项目缘由与背景01

1.1 地块位置与范围

地块位于水东大道与高新大道交汇处，属信丰县城北产业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范围内

本次调整论证报告研究的对

象位于信丰县城北产业新城控制

性详细规划K-04、G-04和G-08

地块，地块位于水东大道与高新

大道交汇处，地块区位如图所示。

本次调整范围面积为10.1公顷

（151.5亩）。

规划调整范围在控规的位置

规划调整范围

工业园职业中专

得利斯预制菜

规划调整范围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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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信丰县高新技术产业园规委会向信丰县自然资源局提交《关于调整信丰县高新

区第三污水处理厂用地性质及选址规划相关事项的函》

信丰县高新区第三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计划处理园区西区北面拓展区及东区调区扩区的企业生产废水，主要设计工艺为线

路板项目废水处理工艺（含生活废水和普通工业废水处理工艺），包括创新大道北侧以及众恒路、高新大道、创智路、杭州路等道路两侧

企业生产生活废水处理。经现场勘踏选址，拟选址位于信丰高新区高新大道与双龙大道交汇处东南侧，占地约130亩，该地位置适中，便于

布设收纳管网；地势较低，便于设计自留收集；临近河流，便于处理后排放。

1.结合最新扩区调区规划用地性质，该项目选址目前为工业用地性质，根据项目建设要求，污水处理厂属公共基础设施，需要将项目选

址调整为公共设施基础用地；

2.该项目选址中有一横穿规划道路，经管委会研究讨论，拟计划取消建设该道路，需要调整道路规划内容。

1.2 调整背景

项目缘由与背景01



现状概况

2.1 现状用地情况

2.2 现状建设情况

2.3 现状道路交通情况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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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地块现状概况

2.1 现状用地情况

土地调查情况/信丰县2023年三调

规划调整范围内现状用地主要为水田（7.03公顷/70.69%）、乔木林地（2.17公顷/20.75%）。

02

规划调整范围2023年三调地类

2023年三调情况

地类
面积（公
顷）

比例（%）

水田 7.03 70.69 

旱地 0.62 5.88 

果园 0.00 0.01 

乔木林地 2.17 20.75 

公路用地 0.13 1.26 

农村道路 0.02 0.18 

沟渠 0.13 1.23 

总计 10.1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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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地块概况

2.2 现状建设情况

02

耕地

农村居民点

农村居民点

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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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地块概况

2.2 现状建设情况

02

用地及周边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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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主干路

城市主干路

规划调整范围

工业园职业中专

得利斯预制菜

论证地块概况

2.3 现状道路交通情况

周边道路建设情况

规划调整区域周边建成道路主要有主干道高新大道（红线宽度50M）和次干道水东大道（红线宽度30米），市政道路交

通条件较好。

02



相关规划解读

3.1 《信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3.2 《信丰县城北产业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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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划解读

3.1 《信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一）现状概况

信丰县城区有污水处理厂2 座，信丰县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规

模3.0万吨/日；信丰县工业园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1.5 万吨/日。

（二）污水设施规划

（1）污水排水分区

信丰县城区排水共分为三个区域，水东片区和七里片区的生活污

水，排入新建的水东污水厂处理，工业园区的污水排入工业污水厂处

理，主城区和高铁新区的生活污水排入生活污水厂处理。西牛集镇的

污水排入西牛污水处理站处理。

（2）污水量计算

中心城区综合污水量按平均日用水量的85%，污水处理率取

95%，日变化系数取1.3，中心城区综合污水量为10.87万吨/日。

（3）污水处理系统

规划保留并扩建现状生活污水厂至6万吨/天，扩建现状工业污

水厂至7万吨/天。规划远期于生活污水厂东侧，桃江下游新建水东污

水厂，处理规模为2 万吨/天，主要负责七里片区和水东片区生活污水。

新建西牛集镇污水处理站，主要处理西牛集镇片区生活污水。

《信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于2023年7月完成报批稿，规划对有关排水基础设施等方面提出了统领

性的要求，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03

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规划一览表



信丰县城北产业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K-04、G-04和G-08地块规划调整论证报告 19

相关规划解读

3.2《信丰县城北产业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功能定位：信丰县产业发展主基地，以电子信息、食品制药、新型建材三大产业发展为基础，居住、教育、文体、医疗、

商业等服务功能完善，产城融合的新城。

污水处理设施规划：规划扩建现工业园污水处理厂、西牛镇污水处理厂，新建电路板企业废水处理站。以农夫路为界，

农夫路以北地块污水排往工业园污水处理厂，农夫路以南地块污水排往生活污水处理厂，西牛镇生活污水排入西牛镇污水处

理厂。

污水管网布置：污水管网结合地形及竖向设计高程敷设，规划利用现状阳溪截污干管，作为城北产业新城污水主干管，

并沿创智路、阳溪路、绿源大道、西外环路、迎宾大道、安康路、水东大道部分路段设置污水主干管，管径De500-De800，

其他道路敷设排污支管，管径De300-De400。污水管网设计坡度不小于0.4%。

03

控规中工业园污水处理厂位置







论证依据与原则

4.1 论证依据

4.2 基本原则

04



◼ 依法依规，实事求是

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按照合法程序对规划用地进行局部调整。依据

评估结论实事求是进行调整。

◼ 集约节约用地

集约节约使用土地、绿色发展，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促进城镇发展

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 社会风险稳定性影响最小化原则

在建设开发过程中与建设项目运行阶段充分考虑项目对城市环境的影

响，尽可能减少项目发展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和居民生活的影响。

◼ 满足城市公共配套要求和交通通行要求

地块调整后，应不会对区域内的公共服务设施与市政基础设施造成负

面影响，城市配套设施能够满足方案调整后的需求，调整所产生的区

域交通变化能够确保今后的通行要求。

局部调整的优先级

（正向调整较易，负向调整较难，公益性用地＞营利性用地）

公共服务设施/绿地＞商业＞工业＞居住

论证依据与原则

3.1论证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令146号）

4. 《江西省城乡规划条例》

5. 《江西省城市和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

6. 《江西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导则》2024版

7. 《江西省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编制指南》（试行）

8.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9. 《信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0. 其他国家和地方相关法规及文件

3.2 基本原则



规划调整的必要性

5.1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5.2项目的实施是完善排水系统、加快城市建设步伐的需要

5.3项目的实施是信丰县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需要

5.4项目的实施是当地居民安居乐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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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调整的必要性05

◼5.1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信丰县“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信丰要融入赣州中心城区，重点围绕桃江规划建设“三城两区”，把信丰打造成宜居宜

业宜游、充满生机活力的山水美城。信丰县政府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的同时，努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正是落实

信丰县“十四五”规划，完善高新区基础配套设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5.2项目的实施是完善排水系统、加快城市建设步伐的需要

随着信丰县的发展，排水量已逐年增大，排水管网明显跟不上县城的发展速度，排水能力也已不能满足县城居民生产生活

和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排水系统的完善，解决了工业企业投资、建设发展的后顾之忧，保护了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

同时对高新区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极为有利。

◼5.3项目的实施是信丰县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需要

高新区市政基础设施中排水系统的完善将对园区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是城市繁荣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排水系统

的新建也必将对高新区的经济繁荣起到积极作用。因此，要使高新区的排水能力与城市发展相适应，必须对城市排水系统做

进一步的新建完善，这也是目前高新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5.4项目的实施是当地居民安居乐业的需要

随着近几年信丰县老城区、新城区、工业区建设步伐的加快，现状排水设施明显跟不上城市的发展速度，现状排水管网已

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生产生活和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县城排水普及率不及50%。现在迫切需要排水工程建设步伐跟上城

市建设的脚步。同时对信丰县城镇污水处理及配套管网工程建设也是信丰县老百姓盼望已久的民心工程。因此，信丰县城镇

污水处理及配套管网工程建设工程是一项民心工程，同时也是信丰县老百姓安居乐业的需要。



规划调整内容

6.1 用地方案调整

6.2 道路交通方案调整

6.3 用地指标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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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调整内容

6.1 用地方案调整

06

地块调整前用地布局图 地块调整后用地布局图

◼ 将调整范围内8.67公顷（ 130.05亩）用地性质调整为排水用地（1302）。

◼ 将调整范围内1.43公顷（ 21.45亩）用地性质调整为公用设施用地（13）。

◼ 原调整范围内部规划道路一并调整，调整优化完善区域道路交通系统网络。

K-04

G-08

G-04
商业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K-04-01

排水用地

K-05-01

公用设施用地

K-06

公园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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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调整内容

6.2 道路交通方案调整

06

地块调整前道路交通系统规划图 地块调整后道路交通系统规划图

◼ 原调整范围内部规划道路一并调整，调整优化完善区域道路交通系统网络。

◼ 规划调整将犀牛路接入诚信大道，避让本次调规的污水处理厂选址。道路宽度32米，作为城市次

干道。

规划调整范围

工业园职业中专

得利斯预制菜

规划调整范围周边道路现状

城市主干路

城市主干路

规划调整范围周边道路调整

规划调整范围

工业园职业中专

得利斯预制菜

城市主干路

城市主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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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用地指标调整

06 规划调整内容

方案调整后地块调整前后控制指标如下表所示：

K-04

G-08

G-04
商业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K-04-01

排水用地

K-05-01

公用设施用地

K-06

公园绿地

地块编号 调整前/后 用地性质
地块面积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建筑限高（米）
（公顷）

K-04-03 调整前 商业用地 2.56 3 50 20 50

G-04-02（部分） 调整前 二类居住用地 0.91 1.8 25 35 54

G-08-01（部分） 调整前 二类工业用地 4.9 1.0-1.5 40-50 20 20

—— 调整前 城镇村道路用地 1.73 —— —— —— ——

K-04-01 调整后 排水用地 8.67 0.8 40 20 18

K-05-01 调整后 公用设施用地 1.43 1.2 40 20 24



规划调整的可行性
7.1 法律法规可行性

7.2 用地性质调整可行性

7.3 指标调整可行性

7.4 市政可行性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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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调整的可行性

7.1 法律法规可行性

07

（1）控规地块调整依据

依据《江西省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管理规定（试行）》第十六条，（局部调整的情形）组织编制机关可以按照规定的权限

和程序，以一个或几个地块为基础开展局部调整：

1）同一单元内公益性用地位置或者控制指标调整；

2）在不对周边环境造成干扰、污染或安全隐患的情况下，对公用设施用地调整（涉及邻避型设施的用地除外）；

3）在不影响单元主导功能、居住建筑总量等控制要求，满足公共服务设施需求的前提下，对商业服务业用地和居住用地

之间用地性质或者控制指标调整的；

4）工业用地和物流仓储用地之间用地性质或者控制指标调整的，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内商业服务业用地或者居住用地调整

为工业用地或者物流仓储用地；

5）在符合技术规范标准的前提下，对混合用地中各类用地比例调整。

信丰县污水处理厂作为公用设施用地，属于《江西省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管理规定（试行）》规定的第2条规定内容，对其

用地布局及控制指标调整，调整情形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2）控规地块调整程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八条的要求，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

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按照《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管理工作的通知》“各地可将控规修改必要性论

证和控规修改方案编制环节合并开展，进一步缩短各阶段专家论证、部门征集意见的时间”。

待本论证报告通过专家论证后，将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

意后，按规划调整后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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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调整的可行性

7.2 用地性质调整可行性

07

排水用地性质调整的可行性

该项目已符合信丰县城市空间发展概念规划的要求。有县委、县政府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为本项目成功建设提供强有

力的政策保障。

由于污水处理厂暂未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根据污水处理厂规模近期4万m³/d，远期8万m³/d。卫生防护距离为

150米（不得安排住宅、学校、医院等敏感性用途的建设用地），因此西侧不安排居住用地，拟安排工业用地。因此，在满

足防护距离的前提下，排水用地地块调整是可行的。

K-04

G-08

G-04
商业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K-04-01

排水用地

K-05-01

公用设施用地

K-06

公园绿地

污水处理厂
防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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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调整的可行性

7.3 指标调整可行性

07

排水用地指标的可行性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方案确定的污水处理

厂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为：

容积率：0.57

建筑密度：24%

绿地率：32%

为保证后续项目方案设计与实施空间，本次地块

控制指标参考《江西省详细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

行）》将排水用地指标确定为：

容积率≤0.8

建筑密度≤40%

绿地率≥20%

建筑高度≤18米

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方案确定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规模/m³ 备注 

第三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     

污水日处理规模 万吨 4   

总用地面积 ㎡ 86646.67  
约 129.97

亩 

其

中 

建筑占地面积 ㎡ 20403.67   

绿化用地面积 ㎡ 27780   

运动休闲场地 ㎡ 16450   

道路及其他用地面积 ㎡ 22013   

污水处理厂总构（建）筑物面积 ㎡ 49202   

其

中 

粗格栅及进水泵房 ㎡ 392 3842 25.8*15.2 

细格栅及曝气沉砂池 ㎡ 295 1534 25*11.8 

事故池 ㎡ 1584 10771 72*22 

调节池+芬顿氧化+离子交换车间 ㎡ 3120 26520 60*52 

水解酸化池与 AAO+AO+沉淀池 ㎡ 21771 70756 177*61.5*2 

高效沉淀池 ㎡ 720 4968 30*24 

反硝化深床滤池 ㎡ 825 6293 25*33 

消毒池+尾水排房间 ㎡ 660 4536 22*30 

污泥浓缩池 ㎡ 510 2295 3.15*9*9*2 

储泥池 ㎡ 312 1310 38*8.2 

污泥脱水房 ㎡ 979  53.2*18.4 

配电间及鼓风机房 ㎡ 684  38*18 

加药间 ㎡ 396  30*13.2 

配电间+加药间 ㎡ 294  24.5*12 

检修间与仓库 ㎡ 336  28*12 

污水处理附属用房 ㎡ 5700  5700 

各项指标     

其

中 

容积率  0.57   

建筑密度  24%   

绿地率  32%   

配套管网 m 51677   

其

中 

一体化泵站 座 3   

DN1350 砼管 m 2660   

DN1200 砼管 m 3700   

DN800 砼管 m 3000   

DN800 钢管 m 2400   

DN500 HDPE管 m 3081   

DN400 HDPE管 m 16732   

DN300 HDPE管 m 9534   

DN225 钢管 m 2080   

DN200 PVC管 m 1698   

DN110 PVC管 m 6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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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调整的可行性07

7.4 市政可行性

 污水量：

本次论证区域由原控规工业用地、居住用地、公园绿地和城市道路

用地调整为排水用地。区域整体污水量减少。

 污水系统分析：

(1)区域竖向分析

1.整体趋势西北高东南低，最低点位于水东大道犀牛河附近，与本

次调整区域相同，竖向标高为148.2米。

2.本次工业园污水厂拟定选址位于组团地势较低处，有利于污水的

收集。

(2)污水管网调整分析

1.污水方向调整：高新大道以南，三源弘路以北的原控规区域需要

调整排水方向。

2.污水主管管径调整：由于远期污水处理厂规模由原控规6.0m³/d

扩大至 8万m³/d ，相应污水干管管径由DN1000扩大为DN1350。

3.污水支管无需调整管径：由于调整范围内污水量减小，不需增大

范围内污水支管的规划管径。

 市政调整结论

综上，规划调整后，范围内用水量、排水量、用电量均小幅降低减

少，对片区市政设施及配套管线的负荷影响极小。同时，区域竖向及污

水系统变动不大。因此，从市政配套设施来看，本次地块调整是可行的。



结论与建议

8.1 结论

8.2 建议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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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前文调整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将《信丰县城北产业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K-04、G-04和G-08

地块规划调整，是必要的、可行的。地块性质、指标等要素建议按如下调整：

结论与建议08

8.1 结论

地块编号 调整前/后 用地性质
地块面积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建筑限高（米）
（公顷）

K-04-03 调整前 商业用地 2.56 3 50 20 50

G-04-02（部分） 调整前 二类居住用地 0.91 1.8 25 35 54

G-08-01（部分） 调整前 二类工业用地 4.9 1.0-1.5 40-50 20 20

—— 调整前 城镇村道路用地 1.73 —— —— —— ——

K-04-01 调整后 排水用地 8.67 0.8 40 20 18

K-05-01 调整后 公用设施用地 1.43 1.2 40 20 24

K-04

G-08

G-04
商业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K-04-01

排水用地

K-05-01

公用设施用地

K-06

公园绿地




